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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请销假制度（修订） 

为加强学生日常行为管理，规范学生请销假行为，保障

学生在校人身财产安全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

《兰州大学本科生请销假管理办法》、《兰州大学学生注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兰州大学学生注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兰州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、《兰州大学本科

生学籍管理办法（2018 修订）》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一章本科生离校请销假管理办法 

第一条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，第二学士

学位、交流生等参照执行。 

第二条学生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履行请假手续： 

（一）因病、因事需要离开学校的； 

（二）学期前不能按照学校要求时间报到注册的； 

（三）法定节假日或双休日期间需要离开兰州市或不在

学生宿舍住宿的； 

（四）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及双休日前后，确有特殊情

况提前离校或者延迟返校的。 

第三条学生因病请假的，应当出具校医院诊断证明或者

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病例诊断书、病假证明等材料；学

生因事请假的，应提供证明材料或者由辅导员联系相关人员

核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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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学生请假应在智慧学工系统提交请假申请，并附

家长知情同意书（以短信方式，需写明外出事由、离校时间、

目的地、返校时间，外出联系方式等）。因急事、急症等突

发情况无法履行请假手续的，经辅导员同意后，及时补办请

假手续。 

批准权限： 

（一）请假时间为 3 日及以内的，由辅导员审批，学院

备案； 

（二）请假时间为 4 至 7 日的，由辅导员报学院主管学

生工作副书记审批，学院备案； 

（三）请假时间为 8 日及以上的，由辅导员报主管学生

工作副书记签署意见，必要时提并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后决

定，并报学生处备案。 

第五条学生请假期满，应于期满后第一天向辅导员销假。

请假一周以上的销假情况，学院报学生处备案。 

第六条学生如需续假，应于请假期满前办理续假手续，

续假手续按第四条办理。 

第七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未请假处理： 

（一）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； 

（二）未按规定时间续假或续假未被批准的。 

第八条本办法不适用于本科生课堂请假，课堂请假请按

照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堂请假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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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本科生课堂请假管理办法 

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加强学风建设，严肃课堂纪律，

严格本科生学习过程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结合学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九条学生须按时参加人才培养方案和学校统一安排、

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。 

第十条教育教学活动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主阵地、主

渠道，如无特殊情况，一律不得请假。 

第十一条任课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，

应严格管理课堂秩序，严格要求学生，对学生到课提出明确

要求，必要时进行严格考勤，并将考勤结果计入成绩权重。 

第十二条因故确不能上课者，须事先请假，因病请假应

当出具校医院诊断证明或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病例

诊断书、病假证明等材料；学生因事请假应提供证明材料或

者由辅导员联系相关人员核实。是否准假由任课老师决定，

且课程请假时间不得超出课程开课学时的 1/3。 

第十三条学生因请假离校不能正常上课者，需按《物理

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离校请销假管理办法》中所列条款，

严格履行请假手续，由学院学工组核准后，学生可持智慧学

工系统请假获批单据打印件交任课教师，完成课堂请假。 

第十四条学生在校内因其它各种原因不能正常上课，一

律向任课教师请假并征得任课教师同意，请假方式由任课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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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自行要求。如有需要，学生可联系学工组出具《物理科学

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堂请假情况说明》（见附件）。 

第十五条学生参加学校/学院统一组织和委派的重要会

议、活动等与上课冲突，如有需要，学工组可提供《物理科

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堂请假情况说明》。 

第十六条凡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或超过假期的，一律按

旷课处理。 

第三章附则 

第十七条本制度由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工组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八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工组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工组 

2021 年 10 月修订 

 

附件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堂请假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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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堂请假情况说明 

尊敬的     老师： 

兹有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    级     班

本科生      ，校园卡号为       。

因                   ，

不能正常参加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 节

              课程课堂学习（涂

改无效）。 

以上情况属实，是否准假由任课老师决定。 

 

辅导员签字： 

 

 

 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组 

   年  月  日 

 


